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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1/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4_B8_9A_E8_c46_521701.htm （一）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选择题） 1、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施工单

位与发包单位签订书面合同，如合同明确规定付款日期的，

按合同规定付款日期为纳税以为发生时间。 2、合同未明确

规定付款日期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

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证的当天。 3、预收工

程价款是指工程项目尚未开工时收到的款项。对预收工程价

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工程开工后，主管税务机关根据

工程形象进度按月确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4、纳税人提

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施工单位与发包单位未签订书面合同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

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 5、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其

建筑业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销售自建建筑

物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

天。 6、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对外赠与，其建筑业应税劳务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该建筑物产权转移的当天。 （二）扣缴

义务发生时间（了解） （三）纳税地点（掌握） 纳税人提供

建筑业应税劳务，其营业税纳税地点为建筑业应税劳务的发

生地。 纳税人从事跨省工程的，应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地方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人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范围内提供建筑物应税劳务的，其营业税纳税地点需

要调整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决

定。 百考试题助你成功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建筑业营业税



税款的解缴地点为该工程建筑业应税劳务发生地。 扣缴义务

人代扣代缴跨省工程的，其建筑业营业税税款的解缴地点为

被扣缴纳税人的机构所在地。 （四）纳税申报 自应申报之月

（含当月）起6个月内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其异地

建筑业应税劳务收入的完税凭证，否则，应就其异地提供建

筑业应税劳务收取的收入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营业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